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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

关于加强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机制建设

的规定 (试行)
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失信被执行人惩戒机制,保障人民群

众合法权益,维护司法权威,全面深入推进诚信山阳建设 ,

结合本院执行工作及诚信建设实际,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基本情形

(一 )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基本情形: “
被执行人

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

承办法官应当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,依法对其进行信

用惩戒:1、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

的;2、 以伪造证据、暴力、威胁等方法妨碍、抗拒执行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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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以虚假诉讼、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、转移财产等方法规

避执行的;4、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;5、 违反限制消费令的;

6、 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。

此外,申请执行人认为被执行人具有其他
“
纳入失信被

执行人名单的情形
”,可以向本院申请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

人名单。本院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并作出决

定。本院认为被执行人具有
“
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基本

情形
”

的,也可以依法依职权决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。

(二 )不得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几种情形:具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,本院不得依据
“
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几

种基本情形
”

第 1项的规定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:1、 提供了充分有效担保的;2、 已被采取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等措施的财产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务的;3、

被执行人履行顺序在后,对其依法不应强制执行的;4、 其

他不属于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

情形;5、 被执行人为未成年人的,本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

被执行人名单。

二、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纳入及退出规范

本院执行局安排专人负责失信被执行人纳入及屏蔽审

核工作,确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准确规范;建立失信被

执行人名单规范退出机制,对于符合条件的,依法屏蔽或者

撤销。屏蔽、撤销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并通报给已推送单位。



三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开渠道

1、 本院及时准确更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,并通过

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、有关网

站、移动客户端、户外媒体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开,供公众

免费查询;根据联合惩戒工作需要,本院可以向有关单位推

送名单信息,并协助其他单位查询失信信息,供其结合自身

工作依法使用名单信息。

2、 国家工作人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被纳入失信

被执行人名单的,本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和相

关部门。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等被纳入失信被执

行人名单的,本院应当将失信情况通报其上级单位、主管部

门或者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。

3、 对依法不宜公开失信信息的被执行人,本院要通报

其所在单位,由其所在单位依纪依法处理。

四、关于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建设

本院要高度重视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

工作,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区委、区政府关于诚信山阳

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,充分利用党委领导下的执行工作联席

会议制度,形成对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、警示和惩戒工作

的有效联动实施和绩效考核机制。积极参与联席会议,研究

解决本地执行队伍建设、相关经费保障、执行指挥中心建设

等执行工作和失信联合惩戒工作中的重点、难点问题。

五、关于失信惩戒的舆论宣传工作



本院宣传部门牵头建立本地新闻媒体免费曝光失信被

执行人名单制度,利用电视、广播、报刊等传统媒体和网络、

移动端、数字电视等新媒体,深入宣传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

度及信用联合惩戒相关规定,定期依法将失信被执行人信息

及受惩戒情况等公之于众,切实扩大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

的影响力和威慑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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